北京市教育系统内部审计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第一条　依据教育部《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和《北京市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为了使主管部门及时掌握相关审计动态及结果，加强对本系统内部审计工作的指导，进一步发挥审计作用、推动审计结果的利用，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各单位在开展内部审计工作中，凡涉及重大审计事项的应当及时向上级内部审计机构报告。
市属市管高等学校和市教委直属直管单位应当及时向市教委报告有关重大审计事项。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审计事项是指单位内部审计发现本单位的严重经济违规违纪问题、涉嫌经济犯罪问题及其审计（或审计调查）结果，以及移交相关部门已处理的情况等。主要包括：
（一）单位内部审计查出的本单位各级领导干部或有关工作人员，违反国家相关规定负有直接责任，拟移交或已移交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的审计事项。
（二）单位内部审计查出的本单位及所属单位涉及较大违纪金额问题的审计事项及其处理结果。
（三）单位内部审计查出的本单位及所属单位国有资产重大流失或损失浪费问题的审计事项及其处理结果。
（四）单位内部审计发现本单位及所属单位涉及上级主管部门或本系统其他单位经济违规违纪问题的重大事项。
（五）单位重大审计项目的后续审计及审计意见的落实情况。
（六）上级主管部门内部审计机构要求报告的其他重点审计事项。 
第四条　各单位上报的重大审计事项报告应包括下列基本要素：
（一） 标题、签发人、主送单位、报告日期（单位公章）；
（二） 报告的内容（包括审计的基本情况、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或审计结果、审计意见以及拟移交或已移交有关部门查处的情况等）。
第五条 各单位对需要报告的重大审计事项，应当在审计或审计调查结束后15日内报告，其中涉嫌经济犯罪的重大审计事项应当在有关事实基本查清的审计过程中及时报告。
第六条 重大审计事项报告的内容要事实清楚、突出重点，应当由本单位负责人签发后向上级内部审计机构报告。
第七条 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参照本制度执行，对本部门及所属单位发生的可能对本地区或全市产生重大影响的审计事项，应当及时向市教委报告。
第八条　本制度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
